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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职院办字〔2019〕36 号

学院办公室关于印发
《威海职业学院留学生奖学金评选办法》的通知

各系部、处室、中心：

《威海职业学院留学生奖学金评选办法》已经院党委会研究

通过，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学院办公室

2019 年 6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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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职业学院留学生奖学金评选办法

为规范来华留学奖学金的申请和管理，发挥奖学金的激励机

制，提高来华留学生努力学习、遵纪守法、团结友好的自觉性，

培养品学兼优的人才，依据《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关于中国

政府奖学金的管理规定》等文件精神，制定本办法。

一、评审原则

本条例所设各奖项的评审工作应严格遵守公开、公平、公正

的原则，鼓励先进、奖学促优。

二、评审机构

1.奖学金评审委员会由国际学院、相关系部、相关任课教师

组成。

2.国际学院具体负责参评学生的推荐和申报工作。

3.国际学院负责奖学金评审的组织和管理工作。

三、评选资格

参评留学生应符合以下条件：

1.学校全日制在籍留学生。

2.评选学年度的各门课程成绩全部合格，无随意旷课、迟到

现象、无任何处分。

3.对华态度友好，在华表现优秀。

4.遵守中国的各项法律法规与威海职业学院的各项规章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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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按规定缴纳各项费用。

5.积极参加各项文体活动、社会实践活动；有突出事迹者优

先。

6.休学、停学者不在评审范围内。

四、奖学金类别

1.学习优秀奖

用以奖励成绩优异的学历生以及在籍的非学历生，其中非学

历生要求学习时长至少为一学年。

申请所需材料：

（1）本学年成绩单 （2）个人综合表现情况认定书

2.社会活动奖

用以奖励在国家、省、市各级比赛中获得奖励者。

申请所需材料：

（1）本学年成绩单 （2）获奖证书复印件

3.优秀学生干部奖

用以奖励在留学生会、留学生班级中担任干部且表现突出的

在籍留学生。

申请所需材料：

（1）本学年成绩单 （2）个人任职情况介绍（中英文）

4.特别奖学金

用以根据上级下发的政策文件以及留学生工作需要特别设定

的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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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参评条件及奖励办法

1.学习优秀奖

（1）一等奖：奖金金额为 5000 元人民币。奖励范围为必修

课成绩平均分在年级排名前 10%；

（2）二等奖：奖金金额为 4000 元人民币。奖励范围为必修

课成绩平均分在年级排名前 11%—20%；

（3）三等奖：奖金金额为 3000 元人民币。奖励范围为必修

课成绩平均分在年级排名前 21%—50%；

2.社会活动奖

此奖项根据学生获得的名次给予相应现金奖励。获团体奖励

者，获奖成员平分奖金。

（1）一等奖：获国家级荣誉奖金金额为 1000 元人民币；获

省级荣誉奖金金额为 600 元；获市级荣誉奖金金额为 300 元。

（2）二等奖：获国家级荣誉奖金金额为 800 元人民币；获省

级荣誉奖金金额为 400 元；获市级荣誉奖金金额为 200 元。

（3）三等奖：获国家级荣誉奖金金额为 600 元人民币；获省

级荣誉奖金金额为 200 元；市级奖励奖金金额为 100 元。

3.优秀学生干部奖

奖金金额为 500 元人民币，所占比例为留学生会干部总数的

30%，不足 1人，按 1人计。

4.特别奖学金

根据上级下发的政策文件以及我校留学生工作需要确定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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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数额，最高为学费的 100%，由国际学院提出申请，党委会研究

通过后执行。

六、评选程序

1.国际学院在威海职业学院“国际交流”版块发布评选奖学

金通知。

2.申请人在规定时间内向国际学院提交申请材料。

3.国际学院、有关系部等部门人员组成奖学金评审委员会，

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和评议，确定奖学金候选人，并公

示一周（不含节假日、周末）。

4.公示期满后，奖学金评审委员会确定最终获奖者名单并发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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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孙航

威海职业学院 威海市技术学院办公室 2019 年 7 月 5日印发


